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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非專屬授權契約

甲方：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

立契約書人

乙方：○○○○○○

甲方為有效管理及運用研究發展成果之智慧財產權，依據

「農業部科學技術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」及「農業部農
業智慧財產權審議會第 18 次會議」決議，同意依下列條件

授權本技術予乙方，經雙方本於誠信原則同意約定條款如

下：

第 一 條 研發成果來源

本技術係甲方執行自辦科技計畫之研發成果，為

提升產業技術水準及嘉惠國內產業界，甲方同意
依下列條件授權本技術予乙方。

第 二 條 授權內容

一、本技術：青蔥適用有機質肥料配方與應用技
術

二、本產品：指乙方於下列授權範圍內使用本技

術授權範圍之一部或全部技術內容進行生
產、繁殖、製造或銷售之產品。

第 三 條 雙方合意

一、實施範圍：
■限於我國管轄區域(臺灣、澎湖、金門、馬

祖及其他附屬島嶼，下同)內使用本技術製

造本產品。但得於我國管轄區域外銷售本
產品：

甲方同意乙方得於我國管轄區域內非專屬

使用本技術生產、繁殖、製造、使用、持
有、要約銷售或銷售本產品，並得於我國

管轄區域外銷售本產品，惟乙方應符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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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民國臺灣產品出口管制相關規定。

二、回饋授權：
乙方利用本技術如有改良技術或新應用之方

法時，乙方同意優先通知甲方並以：

■全球、無償、非專屬之方式回饋授權予甲
方；或，

三、授權方式：非專屬授權。

乙方並同意：
(一)未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前，乙方不得將

本技術之一部或全部再授權予任何第

三人進行與前揭相同或類似之行為，或
將本產品輸出入至第一款實施範圍以

外之地區或國家。

(二)本契約授權範圍不包含本技術將來可能
產出之專利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等之

明示或默示授權;乙方同意將來甲方於

第一款實施範圍之地區或國家獲得專
利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時，乙方應另行

與甲方簽訂授權契約。

四、授權年限：自本契約底頁日期起生效至中華
民國 OO 年 OO 月 OO 日止，共計 5 年。如乙方

有續約意願者，乙方應於本契約屆滿前 6 個月起

至屆滿3 個月前（即中華民國 OO 年 OO 月 OO
日至 OO 年 OO 月 OO 日）期間，以書面通知甲方，

經甲方同意後，雙方另行簽訂授權契約。

五、乙方依第六條第一款約定給付授權金予甲方
後，甲方始有履行本契約約定事項之義務。

如乙方為分期給付者，於乙方未履行或遲延

任一期給付義務時，乙方喪失分期給付之利
益，尚未到期部分視為全部到期，甲方得一

次請求乙方給付剩餘全部授權金。

六、乙方同意於簽訂本契約一年內或產品上市
前，具備製造工廠或委託第三人代為製造或

生產，並領有合法工廠登記證，且乙方應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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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簽訂保密契約。

第 四 條 本產品上市期限
乙方應於本契約生效後 1 年內完成本產品之上

市。乙方應擔保其有足夠之財力及營運能力將本

產品商品化，並盡力銷售之。如因特殊原因須延
後產出本產品，應於前述上市期限屆滿前三個月

以書面通知甲方，經甲方同意後始得延長本產品

上市期限或終止本契約，否則甲方得通知終止本
契約。

第 五 條 保密義務與諮詢服務

一、保密義務：
乙方就甲方認為機密之資料，無論甲方以口

頭或以書面標示密件等類似字樣(以下簡稱

「技術資料」)揭露時，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
之注意義務，妥善保管並維持技術資料之機

密性。乙方因本契約而知悉或持有之技術資

料時，不得洩漏交付予任何第三人或運往第
三條第一款實施範圍以外之地區或國家，亦

不得挪作他用。如乙方之經銷商、代理商，

或與乙方有委任、複委任、僱傭(無論在職或
離職)及代理關係者違反本條約定，視為乙方

違反本條約定，乙方應與該違約者對甲方負

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
二、諮詢服務：

甲方同意於正常上班時段內提供乙方總計 24

小時有關實施本技術之指導與諮詢講解。超
過此時限或乙方要求更詳細之諮詢服務或人

員訓練時，應支付技術服務費予甲方，該技

術服務費應包括但不限於講師費、保險費、
住宿費，交通費及相關費用，該諮詢服務之

時間、地點、費用及方式等細節由雙方另行

協議之。乙方充分瞭解並同意，甲方並無提
供任何相關技術資料予乙方的義務，亦無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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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代言或向消費者做任何說明或保證之義

務。

第 六 條 授權金、權利金及付款方式

一、授權金：

為新臺幣(以下同)400,000 元整（稅前），加
計營業稅（即前揭金額之 5%，下同）後之金

額為 420,000 元整。

二、權利金：不收取。
三、付款方式：

乙方應於本契約生效後十五日內(遇例假日

順延)，以現金或即期票據一併給付授權金予
甲方。乙方同意本授權金縱因本契約經終止

或解除亦不退還。

第 七 條 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權責任
一、甲乙雙方不因本契約創設代理、委任、居間

或經銷等其他法律關係。甲方或其所屬機關

仍得基於所有權人行使其一切權利。
二、乙方在本契約中所有之權利義務，未經甲方

書面同意前，不得讓與一部或全部權利予任

何第三人。乙方如有違反，其讓與對甲方不
生效力，甲方並得終止本契約，同時請求損

害賠償。

三、乙方同意本技術如被侵害有應行主張權利或
提起訴訟請求之情事時，乙方應立即通知甲

方並立即採取證據保全行動，以確保甲乙雙

方權益，甲方有權決定是否採取法律行動。
四、乙方自行獨立研發未參考本技術且獲有智慧

財產權保護，其智慧財產權歸屬乙方。如前

揭自行研發之智慧財產權有侵害第三人之智
慧財產權，乙方應自行負責並解決糾紛，與

甲方無涉。

五、乙方同意並承認其因使用本技術而生產、繁
殖、製造或銷售本產品，或因修改本技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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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添加、擴張使用本產品致侵害第三人之專

利權、著作權、營業秘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
時，或致乙方或第三人發生任何損害時，除

甲方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外，甲方無須負擔任

何責任。若因乙方之無權修改或擴張使用本
技術致甲方受到任何損害(包括但不限於第

三人向甲方主張損害賠償，以及相關之法院

及律師費用)，乙方應負責賠償甲方。

第 八 條 無擔保規定

一、本契約技術資料僅按其現有之狀況交付予乙

方，甲方就前揭交付無庸負擔任何責任。甲
方不保證提供諮詢服務後，乙方就具有生

產、繁殖或製造本產品之能力；亦不擔保本

技術之授權合乎乙方特定目的之用或具商品
化之可能性。

二、甲方就本技術不負任何瑕疵擔保責任，乙方

因使用本技術，或使用、生產、繁殖、製造、
銷售或要約銷售本產品而發生之產品責任、

瑕疵擔保及侵權責任等，乙方應自行負責。

乙方充分了解並同意，乙方就本產品所為之
生產、繁殖、製造、添附、加工、混合與銷

售，乙方應就本產品負商品製造人責任，其

所發生之一切費用應由乙方給付，乙方向第
三人主張權利時，亦同。如乙方產品造成甲

方之損害，包括但不限於甲方因消費訴訟、

司法機關或主管機關之調查所支出之賠償、
補償、律師費、行政成本等，乙方均應負擔

之。

三、甲方不擔保本授權標的之申請中專利可獲
證，或可依原始申請範圍獲證，或獲證之專

利權不會被撤銷、消滅或其範圍不會變更；

專利權獲證後，甲方有權終止繳納專利權相
關之維護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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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九 條 不可抗力

因天災、地變、疫病或其他經機關書面認定確屬
不可抗力者等事由（包括但不限於水災、風災等

人力所不能抗拒事由），或因包括但不限於政府法

令變更等不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，致一方不能履
行本契約之主給付義務者，免給付義務，他方則

免為對待給付。

第 十 條 違約效果
一、乙方未依第六條約定於期限內繳付授權金或

權利金，每逾一日應另按未給付之總額之萬

分之三計付遲延違約金。如逾一個月仍未付
清，甲方得終止本契約。

二、乙方若違反第三條第三款第一目、第四條、

第六條第四款、第七條第二款、第三款及第
五款時，應給付本契約價金二倍之懲罰性違

約金(不含稅)。乙方若違反本契約其他條

款，甲方得定合理期限催告乙方終止本契
約，並請求損害賠償。

三、乙方若違反第五條第一款保密義務時，應給

付本契約價金三倍之懲罰性違約金(不含
稅)。

四、如經甲方依第六條第四款查核，乙方短付權

利金且短付之金額已達該年度應付之權利金
百分之一以上時，乙方除應負擔甲方之查核

費用外，並應另行支付甲方按短付金額一倍

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。
五、乙方如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，而有重整、聲

請重整或遭聲請重整；解散、決議解散或遭

命令或裁定解散；破產、聲請破產或遭破產
宣告；主要資產被查封，無法償還債務，或

有相當事證足認其有未能履行本契約之情形

者，甲方得終止本契約。
六、乙方如為自然人而有死亡、受監護宣告或輔

助宣告之情形者，甲方得終止本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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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一 條 存續條款

第十二條及乙方尚未履行完成之給付義務，不因
本契約之屆期而失效。

第十二條 契約終止處理

一、乙方於本契約終止、屆期或解除後一個月內
應繳回或銷毀由甲方取得之技術資料；如乙

方選擇銷毀技術資料者，則應提示銷毀證明

或切結書面予甲方。
二、乙方於本契約終止、屆期或解除後，不得自

行或委託他人生產、繁殖、製造或銷售本產

品。但乙方有書面具體事實足證本產品係於
本契約終止、屆期或解除前所生產、繁殖或

製造完成者，乙方應於本契約終止、屆期或

解除前三十日內提示該書面事證或存貨數量
予甲方，經甲方同意後，本產品始得繼續銷

售 4 個月。

三、第五條第一款、第六條第四款、第七條、第八
條及第十六條，不因本契約終止、屆期或解除

而失效。

第十三條 契約修改
本契約得經雙方同意以書面修改增訂，並應將經

雙方簽署之書面文件附於本契約之後，作為本契

約之一部分，其增補協議內容補充或取代與本契
約相衝突之原條文。

第十四條 合意管轄

一、本契約應依中華民國臺灣之法律予以解釋及
規範;對於本契約或因本契約而引起之疑義

或糾紛，雙方同意依誠信原則解決之。

二、本契約如有爭議糾紛，雙方同意涉訟時以花
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第十五條 聯絡方式

一、本契約有關之通知或要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
處所及人員(以下簡稱聯絡人)，經送達該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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絡人者，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。

甲方聯絡人姓名：張琇妍
職稱：助理研究員

電郵：hychang@hdares.gov.tw

電話：03-8522108#3707
傳真：03-8534914

地址：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 150 號

乙方聯絡人姓名：
職稱：

電郵：

電話：
傳真：

地址：

二、雙方聯絡人或聯絡資料有所更動時，應以書
面通知另一方，並告知更新內容，自送達對

方可支配之範圍時生效。

第十六條 限制使用與注意事項
在未獲得甲方之書面同意前，乙方不得在商業推

廣時(如推廣，產品投資說明等)利用甲方之員

工、其所屬單位及行政機關之名稱，如所(場、中
心)徽、商標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大眾認知甲方與

乙方具商業發展之關聯性。

第十七條 完整合意
一、本契約及其附件構成雙方對本案完整的合

意。任何於本契約生效前經雙方協議而未記

載於本契約或其附件之事項，對雙方皆無拘
束力。

二、本契約正本壹式參份，副本壹式參份，由甲

方執正本貳份，乙方執正本壹份為憑，副本
由甲方執存參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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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契約書人

甲方：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(印信)

代表人：楊大吉場長 (職章)

地址：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 150 號
電話：03-8521108

傳真：03-8534914

乙方：OOOOOOOO【公司名稱】 (印信)
代表人： (簽章)

地址：

電話：
傳真：

統一編號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
